
序 

号 

行政处 

罚决定 

文书号 

案件名称 
违法企业名称或

违法自然人姓名 

违法企业 

组织机构代码/注册码/信

用代码 

法定代 

表人姓 

名 

主要违法事

实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履

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处罚 

的日期 

1 

西市监处罚

„2024‟0007

号 

武夷山器

熹文化传

媒有限公

司西安分

公司涉嫌

经营虚假

标注生产

日期的食

品（茶叶）

案 

武夷山器熹

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西安

分公司 

 91610131MA6TNFT99W   张劲东  

一、当事

人经营虚

假标注生

产日期的

茶叶（食

品），违反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三

十四条第

一 款 第

（十）项

“禁止生

产经营下

列食品、

食品添加

剂、食品

相 关 产

品：……

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五）项“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尚不构成犯

罪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

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

备、原料等物品；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

自动履行 

接到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内 

2024年 1月 4

日 



（十）标

注虚假生

产日期、

保质期或

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

品、食品

添加剂；”

之规定。

二、当事

人销售不

符合规定

的预包装

食品，违

反《中华

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

全法》第

六十七条

“预包装

食品的包

装上应当

有标签。

标签应当

标明下列

事 项 :

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许可

证：……（五）生产

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

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之规定。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

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

备、原料等物品；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一）名

称、规格、

净含量、

生 产 日

期;（二）

成分或者

配 料 表 ;

（三）生

产者的名

称、地址、

联 系 方

式;（四）

保 质 期 ;

（五）产

品标准代

号;（六）

贮 存 条

件;（七）

所使用的

食品添加

剂在国家

标准中的

通 用 名

称;（八）

生产许可

证 编 号 ;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

直至吊销许可

证：……（二）生产

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

食品、食品添加剂或

者标签、说明书不符

合本法规定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之规

定。三、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三）项“违

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

不改正的，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直至吊

销许可证：……（三）

食品、食品添加剂生



（九）法

律、法规

或者食品

安全标准

规定应当

标明的其

他事项。”

之规定。

三、当事

人未履行

食品进货

查 验 义

务，违反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五

十 三 条

“食品经

营者采购

食品，应

当查验供

货者的许

可证和食

品出厂检

验合格证

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

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

文件，或者未按规定

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

记录、出厂检验记录

和销售记录制度；”之

规定。四、当事人未

经备案销售预包装食

品的行为，鉴于目前

尚无对应的罚则，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

行为。综上，责令当

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

为，决定给予你单位

以下处罚：1.罚款

2000元；2.没收违法

所得 358元（罚没合

计 2358元）；3.警告。 



或者其他

合格证明

（以下称

合格证明

文件）。食

品经营企

业应当建

立食品进

货查验记

录制度，

如实记录

食品的名

称、规格、

数量、生

产日期或

者生产批

号、保质

期、进货

日期以及

供货者名

称、地址、

联系方式

等内容，

并保存相

关凭证。

记录和凭



证保存期

限应当符

合本法第

五十条第

二款的规

定。”之规

定。四、

当事人未

取得预包

装食品备

案经营预

包 装 食

品，违反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

法》第三

十 五 条

“国家对

食品生产

经营实行

许 可 制

度。从事

食 品 生

产、食品

销售、餐



 

饮服务，

应当依法

取 得 许

可。但是，

销售食用

农产品和

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

的，不需

要取得许

可。仅销

售预包装

食品的，

应当报所

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

部 门 备

案。”之规

定。 


